附件3

中共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员会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鹿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中共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区直机关工作委员会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一）统一组织、规划、部署区直机关党的工作，提出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研究制定工作规划，并抓好组织实施。
（二）指导区直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三）组织指导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四）对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落实党建责任制、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向区委报告。
（五）指导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实施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及时向区委反映各部门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情况。
[bookmark: _GoBack]（六）配合区委有关部门抓好区直机关各部门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参与对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督促检查和指导，了解掌握情况，按规定报送情况报告。
（七）督促指导区直机关党组织按期换届，审批关于召开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审批区直机关党组织领导班子的组成及书记、副书记的任免；负责审批区直机关党组织设置工作；对区直机关基层党组织请示的有关问题作出决定、批复或者答复。
（八）指导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做好党员发展、教育管理和党员信访等工作，及基层党组织党员评先评优工作。
（九）了解掌握区直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状况，指导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
（十）协同有关部门指导、规划、协调、监督、检查区直机关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做好培训轮训区直机关中层党员干部和机关党务干部工作。
（十一）负责对区直各部门开展的党建工作进行督导检查考核等。
（十二）完成区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本部门2025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收入268.0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7%,比年初预算减少40.16万元，决算数小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单位人员减少，工资发放数额减少，以及特定项目经费花费减少；本年支出268.0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7%,比年初预算减少40.16万元，决算数小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单位人员减少，工资发放数额减少，以及特定项目经费花费减少。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1.表彰及慰问党员
绩效目标：主要用于表彰优秀党员以及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
绩效指标：慰问以及表彰党员次数大于2次，慰问以及表彰党员完成率为100%，保证慰问以及表彰党员及时率，慰问物资采购成本以及表彰用品费用2.8万元，提高被慰问党员生活水平。
2.党员活动经费
绩效目标：主要用于开展党组织活动、订购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报刊等，以及每年至少1-2次的党员党建培训活动，提高党员们的综合素养，增加党组织凝聚力，推动党建水平上升新台阶。
绩效指标：党建工作及党员培训次数大于三次，党员培训活动人员完成率大于95%，党员学习考察、开展培训等成本6万元，保证开展培训、组织党员活动及时率和参加党员活动的人员满意率。
3.涉军劳务派遣岗
绩效目标：通过补贴涉军劳务派遣岗工资，缓解涉军劳务派遣岗人员生活困难，提高其生活水平。
绩效指标：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人员数量2人，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准确率为100%，保证发放工资、缴纳保险及时率，公益性岗位补贴人均标准为6万元。
4.党组织活动经费
绩效目标：用于开展党的阵地建设以及党组织、党员活动，对区直党员至少开展1-2次党员活动，以及订阅或购买学习手册以提高党务干部水平，夯实党员干部思想根基，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水平。
绩效指标：党组织活动次数大于2次，党组织活动工作完成率大于95%，保证党组织活动工作开展及时率，党组织活动成本为22.5万元。通过组织培训学习活动，提高党员综合素质，加强党组织凝聚力。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1.表彰及慰问党员
绩效目标：主要用于表彰优秀党员以及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
绩效指标：慰问以及表彰党员次数大于2次，慰问以及表彰党员完成率为100%，保证慰问以及表彰党员及时率，慰问物资采购成本以及表彰用品费用2.8万元，提高被慰问党员生活水平。
2.党员活动经费
绩效目标：主要用于开展党组织活动、订购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报刊等，以及每年至少1-2次的党员党建培训活动，提高党员们的综合素养，增加党组织凝聚力，推动党建水平上升新台阶。
绩效指标：党建工作及党员培训次数大于三次，党员培训活动人员完成率大于95%，党员学习考察、开展培训等成本6万元，保证开展培训、组织党员活动及时率和参加党员活动的人员满意率。
3.涉军劳务派遣岗
绩效目标：通过补贴涉军劳务派遣岗工资，缓解涉军劳务派遣岗人员生活困难，提高其生活水平。
绩效指标：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人员数量2人，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准确率为100%，保证发放工资、缴纳保险及时率，公益性岗位补贴人均标准为6万元。
4.党组织活动经费
绩效目标：用于开展党的阵地建设以及党组织、党员活动，对区直党员至少开展1-2次党员活动，以及订阅或购买学习手册以提高党务干部水平，夯实党员干部思想根基，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水平。
绩效指标：党组织活动次数大于2次，党组织活动工作完成率大于95%，保证党组织活动工作开展及时率，党组织活动成本为22.5万元。通过组织培训学习活动，提高党员综合素质，加强党组织凝聚力。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1、党员活动经费
主要用于开展党组织活动和党员党建培训活动，提高党员们的综合素养，增加党组织凝聚力，推动党建水平上升新台阶。
2、党组织活动经费
用于开展党的阵地建设以及党组织、党员活动，夯实党员干部思想根基，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水平。
3、涉军公益岗	
用于发放涉军公益岗人员工资及其他支出，以保障其生活水平。
4.表彰及慰问党员
主要用于春节及七一慰问老党员以及生活困难党员，以表达党组织对党员的关怀；对于重点工作一线党员发放慰问金以及优秀党员进行表彰。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参照预算绩效文本中分项绩效目标、指标，从完成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效益等方面，对分项目标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指标要细化、量化，得分依据要充分。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给出总得分，满分100分，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分为4个等级：得分≥85分为优秀；75≤得分＜85分为良好；60≤得分＜75分为一般；得分＜60分为较差。

本部门绩效自评结果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自评得分
	评价等级

	1
	党组织活动经费
	   100.00 
	 优 

	2
	党员活动经费
	   100.00 
	 优 

	3
	涉军公益岗
	   100.00 
	 优 

	4
	表彰及慰问党员
	  100.00 
	 优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
（2） 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无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郑增凯 区直工委常务副书记
蔡青杉 区直工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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